
立法會主席就 
押後為梁頌恆議員及游蕙禎議員監誓 

所作的決定 
 
 
背景 

 
 在 2016年 10月 12日第六屆立法會首次會議上，立法會秘書作為

監誓人，表明無權為姚松炎議員、梁頌恆議員及游蕙禎議員作出的宗教

式／非宗教式宣誓進行監誓。姚議員於10月13日來函，要求我讓他在
10月19日的立法會會議上重新宣誓。許多議員於10月14日及17日來函，
請我就上述3位議員及劉小麗議員和羅冠聰議員所作宣誓的有效性作出
裁決。黃定光議員亦於10月13日來函，請我准許他重新宣誓，因為他在
首次立法會會議上宣讀誓詞時遺漏了兩個關鍵字。 
 
2. 經考慮相關的憲制及法例規定，以及我取得的所有相關證據／

資料，我在10月18日裁定，姚松炎議員、梁頌恆議員、游蕙禎議員、
劉小麗議員及黃定光議員作出的宗教式／非宗教式宣誓無效，而羅冠聰

議員作出的宣誓並非與《宣誓及聲明條例》 (第11章 )(“該條例”)的規定
不符 1。我接納黃議員及姚議員的要求，讓他們在10月19日的立法會會議
上重新宣誓。我亦在裁決中表明，如梁議員、游議員及劉議員向我提出

書面要求，我會准許他們在立法會會議上重新宣誓(“我的決定”)。 
 
3. 在我作出上述裁決後，梁頌恆議員、游蕙禎議員及劉小麗議員分別

致函給我，要求在10月19日的立法會會議上重新宣誓。 
 
4. 10月18日下午6時左右，我接獲代表行政長官及律政司司長(統稱為
“申請人”)的律政司以電郵通知：“今天稍後 (時間有待法院確定 )法院將
進行一項與訟各方之間的緊急聆訊，以處理一項有關批給司法覆核許可
的申請 2，以及一項以原訴傳票方式提出的申請 3，就你今天決定如梁頌恆
先生及游蕙禎女士提出書面要求，你會准許兩人重新宣誓一事尋求濟
助。” 
 
5. 在司法覆核許可的申請中，申請人向法院尋求的濟助包括：(i)作出
一項聲明，即立法會主席無權根據該條例第19條為梁、游二人的宣誓再
次監誓，或准許為他們再作出的任何宣誓再次監誓，所據的理由是梁、

游二人被取消就任立法會議員一職的資格，無權以立法會議員的身份行

事；以及(ii)頒布一項禁制令或臨時濟助，限制立法會主席不得根據該條
                                           
1  於 2016年 10月 18日發出的立法會主席就 6位議員在 2016年 10月 12日的立法會會議上作出
立法會誓言的有效性所作的裁決 

2  HCAL 185/2016  
3  HCMP 2819/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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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第19條為梁、游二人的宣誓監誓或准許為他們的宣誓監誓。在有關原
訴傳票的訴訟中，申請人向法院尋求的濟助包括： (i)作出一項聲明，
即梁、游二人被取消就任立法會議員的資格，無權以立法會議員的身份

行事；以及 (ii)頒布一項禁制令，限制梁、游二人不得聲稱有權及／或
以立法會議員身份行事 4。 
 
6. 該項與訟各方之間的緊急聆訊於 10月 18日晚上較後時間在原訟
法庭席前進行。聽取各方陳詞後，法院拒絕批給臨時禁制令，但認為

申請人有很強的論據，因而就司法覆核申請批給許可。法院批准盡快

排期就該項司法覆核申請進行實體聆訊，而聆訊日期定於兩星期後，

於11月3日 (並預留翌日 )進行聆訊。  
 
 
我作出決定及10月18日的法院聆訊後的事態發展  
 
7. 在10月19日的立法會會議上，當我叫喚梁頌恆議員宣誓時，39位
建制派議員隨即離開會議廳。由於傳召鐘鳴響時限過後會議不足法定

人數，我根據《議事規則》第17(2)條宣布休會。 
 
8.  在10月20日下午，17位建制派議員要求與我私下會面。他們表明，
除非及直至法院就有關的司法覆核申請作出裁決，我不應為梁頌恆議員

及游蕙禎議員(“該兩位議員”)的宣誓監誓。 
 
9. 在上述與我的私下會面後，所有39位建制派議員公開作出聯合宣布
後在10月21日致函給我，要求我不要為該兩位議員安排宣誓，所持的理
由是法院即將聆訊有關的司法覆核申請，以及為着香港整體利益及立法

會的暢順和正常運作。他們亦公開表明，倘若我不答允其要求，他們會

訴諸所有可行方法，阻止該兩位議員宣誓，包括不出席立法會會議，而

此舉定會導致會議不足法定人數。 
 
10. 同日，4位自由黨議員亦來函，要求我押後甚或考慮拒絕為該兩位
議員的宣誓監誓。 
 
11. 在10月24日，應17位泛民主派議員的要求，我與他們私下會面。他
們促請我秉持准許該兩位議員宣誓的決定，因為自法院於10月18日拒絕
批准臨時禁制令的申請後，事態沒有任何重大變化。 

                                           
4   兩項訴訟的理由基本相同。扼要而言，行政長官及律政司司長認為，梁、游二人在2016年

10月12日立法會會議上進行宣誓程序期間的行為，構成拒絕或故意不作宣誓擁護《基本法》
及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按照《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梁、游二人不適合

或被取消就任立法會議員一職的資格，無權以立法會議員身份行事。因此，行政長官及律政

司司長認為立法會主席無權根據該條例第19條，為梁、游二人的宣誓再次監誓，或准許為他
們再作出的任何宣誓再次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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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視我的決定的考慮因素 

 
12.  10月19日的立法會會議在我叫喚梁頌恆議員可宣誓後已告休會。
根據《議事規則》第17(5)條，立法會在休會待續時正在討論的議題，須
延擱至下次會議再行處理。該兩位議員及劉小麗議員在10月19日立法會
會議後分別來函，要求我為他們在10月26日立法會會議上宣誓監誓。鑒
於最新的事態發展，我必須小心審視，我是否有權不把一項屬延擱處理

的事項列入10月26日立法會會議的議程，以及是否出現了一些事態變
化，足以令我有理由作出一項新的決定。 
 
立法會主席的權力及職能 
 
13.  立法會主席的職權在《基本法》及《議事規則》中有所規定。《基
本法》第七十二條第(一)項訂明，立法會主席須主持會議。根據第七十二
條第 (二 )項，立法會主席須決定立法會會議的議程，而此職權亦反映於
《議事規則》第19(1)條。《基本法》第七十五條賦權立法會自行制定議
事規則，但不得與《基本法》相抵觸。因此，我作為立法會主席，有責

任確保我行使決定立法會會議議程的權力，不會違反《基本法》任何條

文。 
 
14. 立法機關法律顧問及在法院聆訊中代表我的外聘大律師均向我提
供下述意見：考慮到立法會主席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二條第 (二 )項決
定議程的憲制權力，我有權決定是否把某事項列入立法會會議議程或從

中撤回。至於如何及何時行使此權力，立法機關法律顧問向我表示，該

等事宜屬於我酌情決定權的範圍，而我應在顧及相關考慮因素後，合理

地行使我的酌情決定權。  
 
立法會的運作 
 
15. 我察悉並深切關注到，該39位建制派議員明言擬不惜任何代價，阻
止該兩位議員宣誓，包括不出席立法會會議，令會議不足法定人數。在

10月19日的立法會會議開始時，當梁頌恆議員被叫喚進行宣誓後，他們
隨即步離會議廳，導致立法會休會而未能處理議程上任何事項。至今，

有一項政府法案、一項呈請書、22項向政府提出的質詢及3項議員議案，
須延擱至下次立法會會議再行處理。 
 
16. 我察悉，原訟法庭在拒絕批給限制我不得為該兩位議員宣誓監誓的
臨時禁制令時表明，除非該兩位議員被取消資格，兩人仍是經立法會換

屆選舉選出的議員；而兩人會否被取消資格，須由法院在司法覆核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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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體聆訊中裁定。法院又表明，在原訟法庭裁決有關的司法覆核申請

前，立法會主席履行其憲制角色時，可決定准許該兩位議員在他席前宣

誓。 
 
17. 我亦注意到，原訟法庭在上述實體聆訊中將會考慮的事宜，包括：
(i)該兩位議員在10月12日立法會會議上宣誓的方式是否構成違反《基本
法》第一百零四條；以及(ii)該條例第21條的詮釋及適用範圍。 
 
18.  我已清楚可見，有鑒於10月19日立法會會議的結局，以及立法會大
部分議員隨後所表明的立場，倘若我仍把梁議員及游議員的宣誓列入議

程，最可能出現的後果將會是立法會運作完全停頓，直至原訟法庭就有

關的司法覆核申請作出裁決。由此造成的影響是，不但立法會在此期間

會無法履行其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的憲制職權，而劉小麗議員亦

將不能履行其根據《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依法宣誓的憲制責任，因為

按照《內務守則》第1條，在議程上她排在該兩位議員之後宣誓。在作出
立法會誓言前，劉議員不能參與立法會及其委員會的會議或表決。 

 
19. 作為立法會主席，我必須考慮立法會作為立法機關的整體利益，以
及個別議員的利益。我有憲制責任確保立法會有效履行其職權，以及立

法會會議以有秩序、公平和正當的方式進行。法院盡快進行實體聆訊以

就司法覆核申請作出裁決，定然符合立法會及該兩位議員的利益。但在

法院作出裁決前，立法會必須繼續有效履行其職權。我要強調，立法機

關法律顧問及在法院聆訊中代表我的外聘大律師均向我表示，考慮到立

法會主席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二條第(二)項決定議程的憲制權力，我確
實有權決定是否把某事項列入立法會會議議程或從中撤回。 
 
20. 鑒於最新的事態發展，我認為在行使我獲《基本法》第七十二條第
(二)項及《議事規則》第19(1)條賦予的權力時，合適的做法是將該兩位
議員宣誓的事項從未來的立法會會議議程中撤回，直至原訟法庭就有關

的司法覆核申請作出裁決。我慎重考慮到，倘若我行使權力作此決定，

該兩位議員便會暫時不能代表其選民在立法會出席會議。然而，倘若我

堅持把他們宣誓的事項列入議程，則現實後果是重演在10月19日立法會
會議發生的事情，而立法會很可能沒有足夠法定人數進行會議，以致完

全不能履行其憲制職權。 
 
21. 經小心評估重大的事態發展，並衡量和平衡把該兩位議員宣誓的事
項列入未來立法會會議議程與從議程中撤回此事項之間可能產生的影響

後，我認為穩妥的做法是暫時押後為該兩位議員監誓，以待原訟法庭在

不足10天後進行聆訊，就有關的司法覆核申請作出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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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決定 

 
22. 經考慮《基本法》的憲制規定、《議事規則》的相關規則、對立法
會運作的影響、有關個別議員的利益，以及自10月19日立法會會議以來
的重大事態發展，我認為有充分理由押後為梁頌恆議員及游蕙禎議員監

誓，並將有關事項從立法會會議議程中撤回，直至原訟法庭已就有關的

司法覆核申請作出裁決。我必須強調，儘管我已考慮議員對立法會事務

安排的意見，該等意見並非也從來不是我作出裁決的唯一依據。由於今

次事件並無前例、情況特殊，涉及重要的法律及程序問題，以致有理由

作此決定。 
 
 

立法會主席 
 
 
 
 
 
 

 
 
2016年10月25日 

 


